
晋人社办函〔2020〕327 号

关于做好工伤保险
省集中信息系统上线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按照山西省人社厅、山西省财政厅、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

务局《关于实施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的通知》（晋人社厅发

〔2019〕73 号）文件要求，切实做好工伤保险省集中信息系统切

换上线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各市按照统一安排，分三批完成系统上线工作，并行期半年。

2020 年 12 月 25 日，省直、晋城、长治工伤保险信息系统（以

下简称旧系统）暂停使用，全面停止经办业务，开展旧系统数据

向工伤保险省集中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新系统）迁移工作。待数

据迁移完成后，旧系统恢复运行。2021 年 1 月 5 日，新系统正式

上线运行，新、旧系统同时并行操作，同步经办业务，业务数据

以新系统为主，旧系统只进行验证。

2021 年 1 月 22 日，太原、临汾、运城、朔州、大同、忻州

市旧系统暂停使用，全面停止经办业务，开展旧系统数据向新系

统迁移工作。待数据迁移完成后，旧系统恢复运行。2021 年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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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 日，新系统正式上线运行，新、旧系统同时并行操作，同步

经办业务，业务数据以新系统为主，旧系统只进行验证。

2021 年 2 月 25 日，吕梁、晋中、阳泉市旧系统暂停使用，

全面停止经办业务，开展旧系统数据向新系统迁移工作。待数据

迁移完成后，旧系统恢复运行。2021 年 3 月 4 日，新系统正式上

线运行，新、旧系统同时并行操作，同步经办业务，业务数据以

新系统为主，旧系统只进行验证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2021 年 1 月 5 日前，各市成立省集中系统上线工作领

导组，明确市县人社行政部门、经办机构、信息化管理部门、征

缴收款银行、工伤待遇发放银行的职责、任务、时间节点，召开

工作部署会，部署相关工作。各市要将暂停收款、暂停经办业务、

恢复经办业务等时间安排通过媒体及时通知到各参保单位和参

保个人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市人社局）

（二）各市、县经办机构要协调税务部门，确保在数据迁移

旧系统暂停使用期间，做好税务征收数据处理工作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市、县工伤保险经办机构）

（三）各市、县要按照工作目标确定的时间，在旧系统停用

前务必完成所有工伤业务，并将下一个月工伤保险待遇按时足额

发放到位，信息系统中所有未办结业务必须全部办结或者取消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市、县工伤保险经办机构。配合单位：工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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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待遇发放银行）

（四）各市经办机构、信息化管理部门要做好基础数据核对

工作，确保数据的准确性，完成新系统迁移数据一致性核验工作，

防范数据切换过程中数据被增删改的风险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市县工伤保险经办机构、各市信息化管理部

门）

（五）做好数据备份工作。各市信息化管理部门、工伤经办

机构对旧系统数据库做全库数据备份，封装复制两份，一份存档，

一份通过封装介质加盖公章指派专人上报省厅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、各市信息化管理部门）

（六）各级经办机构在新、旧系统并行经办业务，业务经办

数据以新系统为准，旧系统只作核验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级工伤保险经办机构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要高度重视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充

分认识建设省集中工伤保险信息系统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组织

领导，完善工作机制，确定责任人。各市要对省集中工作中可能

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细化，提出工伤保险待遇发放、数据迁移、

新旧系统并行以及启用新系统运转等工作的对接方案和制定应

急预案，要及时处理有关问题和突发情况。

（二（二（二（二））））明确责任分工明确责任分工明确责任分工明确责任分工。。。。各市行政部门、经办机构、信息化管

理部门要各司其职、协调联动、步调一致、相互配合形成合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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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系统上线各项工作。行政部门要做好政策宣传指导，提供政

策支持；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要做好相关经办预案，加强业务培训，

狠抓骨干队伍建设，打牢经办能力基础，确保新系统上线前后经

办工作顺畅；信息化管理部门要统筹协调相应的硬件、软件、网

络运营商，提供系统上线的技术保障，防范数据迁移、系统上线

过程中数据缺失、篡改风险。

（三（三（三（三））））确保落实到位确保落实到位确保落实到位确保落实到位。。。。建设省集中工伤保险信息系统是推进

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的重要实现方式，也是实现人社“互联网

+”服务的重要内容和关键举措，更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、提高

办事效率的实际措施。各市要提高认识，提高政治占位。各级各

部门要敢于担当，尽职尽责，强化上下联动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实

到位。

请各市指定 1 名工伤经办管理员、1 名工伤认定管理员、1

名工伤鉴定管理员、3 名业务技术骨干，填写《工伤保险省集中

系统管理员报名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工伤保险业务技术骨干报名表》

（附件 2）盖章后上报省厅，便于做好对本市各县区的业务操作

指导、问题集中反馈和处理。以上名单请各市在数据迁移完成前

上报。

联系人

工 伤 处：孟爱玲

联系电话：0351-7676066

电子邮箱：sxgsc7676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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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伤中心：王丽君

联系电话：0351-6695982

电子邮箱：170226413@qq.com

附件：1.工伤保险省集中系统管理员报名表

2.工伤保险业务技术骨干报名表

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2020 年 12 月 23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
附件 1

工伤保险省集中系统管理员报名表

单位 部门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号 备注

工伤经办管理员

工伤认定管理员

工伤鉴定管理员



附件 2

工伤保险业务技术骨干报名表

序号 单位 部门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号 备注

1

2

3


